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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331][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湖北省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武汉蔚能电池资产有限公司、武汉东风鸿泰汽车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宇平、别传玉、夏洋、吴道明、刘书源、张芳芳、甄琦、何亚雄、向凯等。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系电话：0717-6301605，邮箱：hubs_tc21@163.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27-86967777，邮箱：xiangkai@ge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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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贮存安全技术条件
[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69081070][bookmark: _Toc169082848][bookmark: _Toc16284]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分类、贮存要求和安全环保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单体、蓄电池包、蓄电池模块的贮存。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69081071][bookmark: _Toc169082849][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449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堆放(填埋)场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33598.3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3部分：放电规范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 1186  废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bookmark: _Toc169081072][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69082850][bookmark: _Toc625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单体 lithium-ion traction battery
含有锂离子的能够直接将化学能与电能进行互相转化，并为动力系统提供能量的最小基本单元，通常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外壳和端子。

废旧锂电池动力蓄电池 decommissioned lithium-ion traction battery  
已经使用过或失去原有使用价值或废弃的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单体、电池模块和电池包。
包括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生产、运输、储存、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报废产品等。

蓄电池包 battery pack
通常包括蓄电池组、蓄电池管理系统、蓄电池箱及相应附件（冷却部件、连接线缆等），具有从外部获得电能并对外输出电能的单元。

蓄电池模块 battery module
将一个以上蓄电池单体按照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且只有一对正负极输出端子，可作为电源使用的组合体。

贮存 storage
使用合适的场地及设施设备，并按照规范的作用流程，对处置前的废旧锂电池蓄电池进行合理存放。

隔开贮存 normal storage
指在同一非露天区域内，将不同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分开一定距离，用通道保持空间距离的贮存方式。

隔离贮存 segregated storage
指在同一非露天区域内，在合理间距的基础上，采用具备防火特性的隔板或墙，将废旧蓄电池隔离的贮存方式。

分离贮存 separate storage
在不同的空间或独立于所有建筑物的外部区域内的贮存方式。
[bookmark: _Toc169081074][bookmark: _Toc169081073][bookmark: _Toc14491][bookmark: _Toc169082851][bookmark: _Toc31434]分类
[bookmark: _Toc169083756][bookmark: _Toc169082852][bookmark: _Toc26408]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分类
根据根据附录A的检测结果，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分类可分为以下三类：
A类蓄电池：结构功能完好、所有项目检验结果均为“否”的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
B类蓄电池：所有项目检验结果有一项或者一项以上为“是”，且国家法律法规对其包装运输没有特殊规定的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
C类蓄电池：除A类蓄电池与B类蓄电池以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危险废物或其他特殊规定的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
[bookmark: _Toc169083757][bookmark: _Toc169082853][bookmark: _Toc16012]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贮存分类
按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正极材料不同进行分类，其贮存分类如下：
1. 磷酸铁锂电池贮存；
镍钴锰酸锂/镍钴铝酸锂等三元电池贮存；
锰酸锂电池贮存；
钛酸锂电池贮存；
其他锂离子动力蓄电池贮存。
按4.1规定的废旧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分类，其贮存分类如下：
1. 隔开贮存：A类蓄电池之间，B类蓄电池之间；
隔离贮存：C类蓄电池之间；
A 类、B 类及 C 类废旧动力蓄电池之间应采用隔离贮存。如采用隔离贮存无法保证安全的，应采用分离贮存。
贮存方式应符合下表中各项规定。
贮存方式要求
	贮存方式要求
	隔开贮存
	隔离贮存
	分离贮存

	贮存区间距/m
	0.3-0.5
	0.5-1.0
	0.5-1.0

	通道宽度/m
	1-2
	1-2
	5

	墙距宽度/m
	0.3-0.5
	0.3-0.5
	0.3-0.5



[bookmark: _Toc169081075][bookmark: _Toc10211][bookmark: _Toc169082854][bookmark: _Toc6834][bookmark: _Toc7894]贮存要求
[bookmark: _Toc169083759][bookmark: _Toc8391][bookmark: _Toc24147][bookmark: _Toc5412][bookmark: _Toc900][bookmark: _Toc169082855][bookmark: _Toc22215]基本要求
从事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收集、贮存的企业，应依法获得国家规定的经营许可证；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及经营活动。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不应露天堆放，避免废旧电池遭受雨淋水浸；不应存放于阳光直射、高温及潮湿处。废旧动力蓄电池应独立贮存，不得与其他货物、废物混合，不得侧放、倒放，不得直接堆叠。A类废旧动力蓄电池应进行清洁等处理，B类及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应进行绝缘、防漏、阻燃、隔热等特殊处理。处理后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应正立放置于货架上。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应做好贮存进出记录，并注明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国家溯源编码、类别、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入库日期、存放位置、出库日期等相关信息。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贮存时应完成放电，未完成放电的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应按GB/T 33598.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放电。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应按照第4章的规定进行检验后分类贮存，填写检测记录单，并将检测记录单附于废旧蓄电池醒目处。
废旧电池贮存时应分区存放，不应直接堆叠，具体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1. 蓄电池单体、电池模块贮存：
采用专业货架贮存，货架不多于4层，且贮存后总高度不高于1.8m；
采用非金属托盘有序存放，正向放置，不应倾斜、侧方与倒置。
电池包贮存：断开所有高压、低压连接，并存放于专用货架，单托不超过500kg。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贮存时应避免敲击、针刺、踩踏及挤压，并对正负极、裸露的壳体等进行防护与绝缘处理。
发生以下情形的废旧电池模块和电池单体，宜采用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1. 有跌落、挤压、碰撞等破坏性操作时：
已出现严重变形、漏液、漏电情形的，采取安全的方式迅速将其置于盛水桶中，采用浸没的方式浸泡不少于48h后做报废处理，更严重的放置于防爆箱内处理；
未出现严重变形、漏电、漏电情形的，将其置于异常观察暂存区，观察不会少48h后，若无异常，可重新将其贮存。
有漏液或漏电隐患时：采用具备绝缘、防泄漏的专用容器贮存。
[bookmark: _Toc8309][bookmark: _Toc169082856][bookmark: _Toc17933][bookmark: _Toc169083760][bookmark: _Toc20272][bookmark: _Toc16964][bookmark: _Toc16372]贮存场地要求
贮存场地的地面铺设环氧地坪或做硬化，做防腐防渗及绝缘处理，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的要求设置固体废物的警告标志，同时在显著位置设置危险、易燃易爆、有害物质、禁烟、禁火等警示标识，在地面设置黄色标志线，并在作业设备及消防设备上粘贴禁止覆盖标识。
贮存场地内应保持通风、干燥，避免潮湿、灰尘、高温、光照。贮存场地的温度保持在-20℃～40℃范围内。
各贮存区域以及消防通道应统筹划分，贮存场地应定期清理、清运，应急消防区域和应急通道内不应放置任何物品。
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区域标识和严禁烟火、高压触电危险等警示标志，并定期检查，标识应满足GB2894的要求。
贮存场地人行通道宽度应不小于0.8m，墙距应不小于0.5m，贮存区域总面积应不小于50m2，异常观察区域面积应不小于15m2。
[bookmark: _Toc169083761][bookmark: _Toc169082857][bookmark: _Toc31830][bookmark: _Toc19936][bookmark: _Toc779][bookmark: _Toc16159]贮存设施要求
贮存设施及设备要求
贮存场地应根据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实际需求配置以下设施、设备：
1. 满足耐腐蚀、坚固、防火、绝缘特性的专用分类收集贮存设施；
1. 有毒有害气体、废水、废渣的处理等环境保护设施及安全防护工具；
1. 安全应急防范设施，如消防箱、灭火器、灭火毯、应急水池、烟雾报警器、消防沙池、沙袋等，异常观察区还需配置防爆箱等；
1. 信息化溯源设施设备应满足信息化溯源能力，如溯源信息系统及编码识别等设施设备等；
1.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转运、装卸设备，如叉车等；
1.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检测设备，如温湿度检测仪、绝缘检测设备、电压检测设备，并定期进行校准；
1. 绝缘、防泄漏专用贮存容器或托盘，应根据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特性设计，不易破损、变形，其所用材料应有效地防止渗漏、扩散，并耐腐蚀。装有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容器或托盘应符合GB18597要求的危险废物标签； HJ1276-2022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1. 通讯设备、照明设施等；
1. 配置全方位摄像头，24h全天候监控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贮存状态。
贮存设施运行环境管理要求
贮存设施运行环境管理要求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在存入贮存设施前，应对废旧电池类别、特性与标签的一致性进行核验，类别、特性与标签不一致的不应存入贮存设施；
定期检查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贮存状态，及时清理贮存设施地面，及时更换破损泄漏的专用贮存容器或托盘；
贮存设施及设备运行期间，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建立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管理台账并保存记录；
贮存设施所有者或运营者应建立贮存设施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制度、设施及设备运行操作制度、人员岗位培训制度等；
贮存设施所有者或运营者应建立贮存设施及设备的全部档案，并按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和归档。
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贮存A类废旧动力蓄电池时长应不超过三十天，贮存B类和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时长应不超过五天。
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贮存 A 类废旧动力蓄电池时长应不超过三个月，贮存B 类和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应不超过一个月。
[bookmark: _Toc19245][bookmark: _Toc26083][bookmark: _Toc15894][bookmark: _Toc169083762][bookmark: _Toc169082858][bookmark: _Toc4305][bookmark: _Toc2171]人员要求
贮存场地应配置应急处理人员、应急管理人员和专职环保管理人员等，人员要求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 应通过岗前及应急救援培训，现场应急处理人员应经过安全专员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资质；
应掌握锂离子电池相关专业知识，包括电池特性、防火、防泄露、防短路等知识；
应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定期巡检并做好巡检记录，巡检记录应包括：贮存电池、设备、检测仪器、消防物质等情况；
应急管理人员应全天候保持电话畅通，若发生异常能及时作出响应。

[bookmark: _Toc28573][bookmark: _Toc169082859][bookmark: _Toc2899][bookmark: _Toc27206][bookmark: _Toc18398][bookmark: _Toc10152][bookmark: _Toc13056]安全环保要求
[bookmark: _Toc13973][bookmark: _Toc169082860][bookmark: _Toc7428][bookmark: _Toc25069][bookmark: _Toc169083764][bookmark: _Toc17275][bookmark: _Toc19989]应急安全要求
贮存设施所有者或运营者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突发事件或污染事件应急安全预案，定期开展培训和环境应急演练，并做好培训及演练记录。
贮存设施所有者或运营者应配备满足突发事件应急安全要求的应急人员、装备和物质，并配备应急照明措施。
处理突发安全事故时，应遵循保障人身安全第一的原则，保证现场人员安全。
相关部门发布自然灾害或恶劣天气预警后，贮存设施所有者或运营者应启动相应防控措施，若有必要应将异常观察暂存区的危险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转移至安全防护等级高的地点贮存。
[bookmark: _Toc14044][bookmark: _Toc13224][bookmark: _Toc169083765][bookmark: _Toc169082861][bookmark: _Toc24983]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应进行收集处理，废水排放应符合HJ 1186规定的排放要求。
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含无组织废气）应符合GB 16297和GB 37822规定的排放要求。
贮存过程中对工业固废的环保收集处理应符合HJ 1186规定的排放要求。
贮存过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残留物应妥善管理，无响应处置能力的，应按国家有关要求交给有相关资质的机构进行集中处理。
贮存过程中排放的环境噪声应符合GB 12348中规定的要求。
[bookmark: _Toc169082862][bookmark: _Toc169083766][bookmark: _Toc8962][bookmark: _Toc13001][bookmark: _Toc6848]环境监测要求
贮存设施的环境监测应纳入主体设施的环境监测计划。
贮存设施的建设、管理应根据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危险性，应分别满足GB 18597和GB 18599的相关要求。
贮存设施所有者或运营者应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建立完善的安全环保制度和环境监测制度，对贮存设施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bookmark: _Toc28260][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_Toc169082863]
（规范性）
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检测
[bookmark: _Toc11375][bookmark: _Toc169083778][bookmark: _Toc169082864][bookmark: _Toc448][bookmark: _Toc5048][bookmark: _Toc4945][bookmark: _Toc8479][bookmark: _Toc10127]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检测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的检测见表A.1。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检测记录单
	编号：                        动力锂离子蓄电包编码：                生产商：
检测单位盖章：                                                      检测人员签字：           

	范围和目的：
1.本文件是为了保证贮存时的安全与环保而编制。
2.本文件中的检测项目是贮存前必不可少的。
3.为了更好的追溯，本文件应与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一起存放。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是
	否

	1
	溯源编码是否模糊难辨
	目视检测
	
	

	2
	电池包所有电压、电压串联线是否连接
	目视检测
	
	

	3
	电池外包是否凹凸、严重变形、破碎或裂开
	目视检测
	
	

	4
	是否漏电
	绝缘检测
	
	

	5
	是否漏液
	目视检测
	
	

	6
	是否有过火、起火痕迹
	目视检测
	
	

	7
	温度是否异常
	测温仪检测
	
	

	8
	是否有浸水痕迹
	目视检测
	
	

	9
	是否存在人为拆卸痕迹
	目视检测
	
	

	10
	是否未放电完全a
	电压检测
	
	

	[bookmark: _Toc19123][bookmark: _Toc10927]a：未完成放电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应按GB/T 33598.3规定的方法进行放电。


[bookmark: _Toc169082865][bookmark: _Toc169083779][bookmark: _Toc5745][bookmark: _Toc31473][bookmark: _Toc14236][bookmark: _Toc2935]A.2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模块、单体包检测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模块、单体的检测见表A.2。
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模块、单体检测记录单
	编号：                        序列编码：                         生产商：
检测单位盖章：                                                   检测人员签字：           

	范围和目的：
1.本文件是为了保证贮存时的安全与环保而编制。
2.本文件中的检测项目是贮存前必不可少的。
3.为了更好的追溯，本文件应与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模块、单体一起存放。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是
	否

	1
	溯源编码是否模糊难辨
	目视检测
	
	

	2
	外壳是否凹凸、严重变形、破碎或裂开
	目视检测
	
	

	3
	是否漏电
	绝缘检测
	
	

	4
	是否漏液
	目视检测
	
	

	5
	是否有过火、起火痕迹
	目视检测
	
	

	6
	温度是否异常
	测温仪检测
	
	

	7
	是否有浸水痕迹
	目视检测
	
	

	8
	是否存在人为拆卸痕迹
	目视检测
	
	

	9
	是否未放电完全a
	电压检测
	
	

	a：未完成放电废旧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应按GB/T 33598.3规定的方法进行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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